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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福 县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永政发〔2025〕1 号

永福县人民政府

关于县人民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调整及

明确 AB 角工作关系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和区直、中直驻永福各单位：

鉴于工作需要，经县人民政府党组研究，决定对政府领导

工作分工进行调整，并对县人民政府领导之间 AB 角工作关系进

行明确。现将调整后的政府领导工作分工及 AB 角工作关系通知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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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工安排

陆铁拓同志

领导县人民政府全面工作。负责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审计工作。

主管县国防动员委员会、县财政局、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县审计局。

莫宽武同志

负责县人民政府常务工作，负责发展改革、住房和城乡建设、

应急管理、统计、国防动员、营商环境建设、国有资产监管、大

数据发展、金融、服务业、城市管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

办理、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实事等方面工作。协助负责财政、

审计工作。

分管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务服务中心、县政管办、县大数据

发展局）、县发展改革局（县粮食和储备局、县国动办、县人防

办、县生态移民发展中心）、县财政局、县住房城乡建设局、县

应急管理局、县审计局、县统计局、县城管局（县城市管理服务

中心）、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永福投资集团。

联系县人大、县政协、县督查绩效办、县世旅局。

联系和协调县税务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永福监管支局、

县消防救援大队，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保险等部门。

黄成龙同志

负责公安、司法、信访、维稳等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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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县公安局、县司法局、县信访局。

联系和协调县人武部、武警永福中队、县法院、县检察院。

汤庆秋同志

负责教育、科技、工业经济、商务经济、招商引资、民政、

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方面工作。

分管县教育局、县科技工信和商贸局（县招商服务中心）、

县民政局、永福生态环境局、县卫生健康局（县疾病预防控制局）、

县医保局、县红十字会。

联系县委社会工作部、县科协、县工商联。

联系和协调桂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国电永福发电公司、

永福供电局、县烟草局，通讯、石油等部门。

莫正云同志

负责水利、农业农村、乡村振兴、文化和旅游、广播电视、

体育、供销合作、妇女儿童、民族宗教等方面工作。协助负责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作。

分管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社保中心）、县水利局、县

农业农村局（县乡村振兴局、县农机中心）、县文化广电体育和

旅游局（县旅游服务中心、县文物局）、县融媒体中心、县供销社。

联系县政府新闻办、县新闻出版局、县民宗局、县总工会、

团县委、县妇联、县文联、县社科联、县残联。

联系和协调县气象局、县水文局。



— 4 —

张 哲同志

负责自然资源、交通运输、退役军人事务、市场监督管理、

林业等方面工作。协助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

分管县自然资源局（县不动产登记局）、县交通运输局、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知识产权局）、县林业局、

县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心、县市场开发服务中心。协助分管县

住房城乡建设局、县城管局（县城市管理服务中心）。

联系和协调永福公路养护中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永福管理

部、广西桂柳高速公路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国有黄冕林场，

邮政、铁路等部门。

莫顺康同志

协助负责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实事、政务服务工作。

协助分管县政务服务中心。

二、AB 角工作安排

（一）县长外出期间，由常务副县长代为主持县人民政府日常

工作。

（二）各位县人民政府领导 AB 角工作关系安排如下：莫宽武、

张哲同志互为 AB 角；汤庆秋、莫正云同志互为 AB 角。互为 AB

角的领导都出差或有其他公务活动暂时不能履行岗位职责时，由

县长或受委托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县长协调安排其他县人民政府领

导进行工作补位。互为 AB 角的县人民政府领导，原则上不同时出

差或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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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AB 角代为履职内容

代行处理分管联系工作；代行处理有关公文；代行出席或召

集各类会议，接待上级检查指导或县外来宾参观考察活动；代行

处理其他临时性公务活动或突发事件。

（四）AB 角的履职程序

1.当互为 AB 角的县人民政府领导，其中一方因会议、接待、

出差、学习、休假或其他情况，暂时不能履行岗位职责时，应当

将暂时不能履职的情况及启动 AB 角的要求向县长报告，并通知

县政府办公室在其不能履职期间，按照 AB 角的要求呈报相关事

项。

2.互为 AB 角的县人民政府领导中暂时不能履职的一方，一般

应提前一天告知互为 AB 角的对应一方，并移交好相关工作，外

出期间要确保 24 小时通讯畅通。

3.互为 AB 角的县人民政府领导中代行履职的一方，在代行履

职期间，应当将代行履职情况详细记录，并在另一方恢复履职时

向其通报。

4.互为 AB 角的县人民政府领导中被代行履职的一方恢复履

职时，应当及时与另一方进行工作交接，同时通知县政府办公室

恢复正常行政事务处理程序，保持工作的连续性。

（五）工作要求

1.互为 AB 角的县人民政府领导应加强交流与沟通，及时通报

信息，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认真履行

好代行职责，对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和重大事项，要及时向县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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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为 AB 角的县人民政府领导对口的副主任，要积极主动为

互为 AB 角的县人民政府领导做好协调服务工作，保证 AB 角工

作制度落到实处。

3.各相关部门要严格遵守纪律，自觉服从领导，切实落实好

县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部署和安排，确保工作制度落到实处，保

证政务工作正常运转。

永福县人民政府

2025 年 3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县委各部门，各人民团体。

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察院。

永福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4 日印发


